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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鼓励、吸引更多高级人才在吉安创业发展，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加快开放繁荣秀美幸福新吉安建设步伐，特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对象
　　在我市连续工作一年以上（含一年），并在我市缴纳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税的下列人员：
　　（一）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纳税的非公有制工业企业中, 年薪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的优秀经营管理人才、科技创新人才、营销人才,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以及取得高级技师执业资格的高技能人才；
　　（二）市直事业单位引进的年薪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的创新创业人才。
　　二、奖励标准
　　按照奖励对象上年度在我市已缴纳的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由受益财政全额奖励给个人，用于奖励对象在我市购买住房。
　　三、奖励程序
　　（一）奖励申报
　　每年的一季度,由奖励对象所在单位进行申报。井开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引进的创新创业人才及园区内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奖励对象的申报材料，由井开区人保局负责审核；市直事业单位引进的创新创业人才奖励对象的申报材料，由其主管部门负责审核。井开区人保局、市直单位主管部门统一将审核并签署意见的奖励申报材料上报市人保局。
　　申报时，须提供以下材料：
　　1、《吉安市高级人才专项奖励申报表》；
　　2、申报奖励对象的有效身份证、最高学历证书、职称证书、技能等级证书、职务任命文件或聘书以及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3、税务部门出具的缴纳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税完税证明。
　　（二）奖励评估、审批
　　由市人保局牵头，从市、井开区财政和税务部门抽调专业人员，负责对申报奖励对象缴纳的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税金额进行核定，按照奖励标准确定奖励金额。市人保局整理汇总高级人才专项奖励申报材料，报送市委、市政府审批。
　　（三）奖励兑现
　　根据市委、市政府审批结果，市财政局、井开区财政局划拨专项奖励资金，办理高级人才专项奖励有关事宜。专项奖励资金分两次划拨，首次先行划拨50%的专项奖励资金给奖励对象，待奖励对象提供在我市购买住房的销售合同后，再划拨剩余的50%专项奖励资金。
　　同一对象再次或多次申报专项奖励的，可简化申报程序，经财政、税务部门确定奖励金额并报市委、市政府审批后，即可享受相关奖励。
　　四、其他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